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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 11 月 27 日 會 議  

討 論 文 件  

 

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 交 通交 通交 通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事 務 委 員 會事 務 委 員 會事 務 委 員 會  

職 業 司 機 的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狀 況職 業 司 機 的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狀 況職 業 司 機 的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狀 況職 業 司 機 的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狀 況     

 

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勞 工 處 就 職 業 司 機 的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

(職 安 健 )狀 況 的 改 善 措 施 及 現 行 法 例 如 何 保 障 職 業 司 機 。  

 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     

    

2. 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局 (職 安 局 )曾 就 職 業 司 機 的 生 活 習 慣 及 健 康

狀 況 進 行 調 查 ， 顯 示 職 業 司 機 須 長 時 間 在 狹 窄 的 車 廂 內 工 作 ， 缺

乏 伸 展 運 動 ， 飲 食 不 定 時 ， 加 上 部 份 司 機 有 高 熱 量 飲 食 及 吸 煙 的

習 慣 ， 長 遠 而 言 會 增 加 出 現 高 血 壓 、 高 膽 固 醇 及 心 臟 病 等 病 症 的

風 險 。  

 

3.  此 外 ， 有 委 員 關 注 職 業 司 機 駕 駛 工 作 的 風 險 ， 建 議 政 府 考

慮 擴 大 《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條 例 》 的 涵 蓋 範 圍 至 職 業 司 機 的 駕 駛 工

作 ， 以 加 強 保 障 職 業 司 機 的 職 安 健 。  

    

改 善改 善改 善改 善 措 施措 施措 施措 施     

 

4.  勞 工 處 去 年 與 職 安 局 和 有 關 的 職 工 會 等 合 作 ， 向 職 業 司 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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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傳 推 廣 職 安 健 訊 息 ， 主 題 包 括 預 防 筋 肌 勞 損 及 工 作 時 中 暑 等 。

除 了 到 訪 他 們 的 工 作 地 點 ， 派 發 職 安 健 資 訊 及 紀 念 品 外 ， 我 們 與

香 港 體 適 能 總 會 合 作 ， 為 職 業 司 機 舉 辦 健 身 操 工 作 坊 ， 推 動 他 們

恆 常 做 健 身 操 ， 以 達 至 預 防 筋 肌 勞 損 。  

 

5. 鑑 於 職 業 司 機 的 生 活 和 飲 食 習 慣 有 可 能 導 致 種 種 的 健 康 問

題 ， 勞 工 處 今 年 與 衞 生 署 及 職 安 局 合 作 ， 推 出 一 系 列 以 「 活 出 健

康 新 方 向 」 為 主 題 的 活 動 。  我 們 透 過 以 下 各 種 渠 道 ， 向 職 業 司 機

發 佈 均 衡 飲 食 、 適 量 運 動 、 戒 煙 和 少 飲 酒 ， 以 及 預 防 中 暑 的 健 康

訊 息 ：  

 

(a) 外 展 探 訪  - 我 們 聯 同 業 界 工 會 到 訪 巴 士、的 士、小 巴、電

車 等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或 站 頭 、 工 廠 載 貨 區 及 貨 櫃 碼 頭 等 ，

向 職 業 司 機 派 發 職 安 健 宣 傳 資 料 和 宣 傳 品 ， 直 接 向 他 們 宣

傳 職 安 健 訊 息 。  

 

(b) 電 台 宣 傳  - 因 應 職 業 司 機 經 常 於 工 作 期 間 收 聽 電 台 節

目 ， 勞 工 處 與 香 港 電 台 合 作 ， 於 交 通 消 息 後 播 放 職 安 健 小

貼 士 ， 提 醒 職 業 司 機 關 注 職 安 健 。  

 

(c) 播 放 宣 傳 短 片  - 於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流 動 宣 傳 平 台 播 放 宣

傳 短 片 ， 提 醒 職 業 司 機 注 意 職 業 健 康 、 常 做 伸 展 運 動 及 在

炎 夏 多 飲 水 。  

 

(d) 職 安 健 課 程  - 由 職 安 局 舉 辦 「 職 業 司 機 的 職 業 安 全 與 健

康 」 課 程 ， 以 協 助 職 業 司 機 減 少 因 工 作 而 引 致 的 意 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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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健 康 講 座  - 於 汽 車 交 通 運 輸 業 聚 會 期 間 舉 辦「 職 業 司 機 健

康 生 活 」 公 開 健 康 講 座 ， 由 勞 工 處 及 衞 生 署 代 表 主 講 。  

 

6.  勞 工 處 正 計 劃 與 職 安 局 聯 同 業 界 工 會 ， 並 邀 請 香 港 營 養 師

協 會 及 香 港 體 適 能 總 會 合 作 ， 舉 辦 職 業 司 機 健 康 生 活 及 飲 食 推 廣

活 動 。 這 項 活 動 的 目 的 在 透 過 專 業 人 士 提 供 輔 導 ， 鼓 勵 職 業 司 機

飲 食 要 健 康 及 恆 常 做 運 動 ， 以 減 低 因 生 活 和 飲 食 習 慣 而 有 可 能 導

致 種 種 的 健 康 問 題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計 劃 與 個 別 巴 士 、 電 車 及 旅 遊 巴

士 公 司 合 作 ， 舉 辦 健 康 生 活 推 廣 活 動 ， 直 接 向 他 們 的 職 業 司 機 推

廣 健 康 生 活 和 飲 食 。  

    

法 例 規 管 架 構法 例 規 管 架 構法 例 規 管 架 構法 例 規 管 架 構     

    

7. 我 們 曾 檢 視 現 行 涉 及 職 業 司 機 的 有 關 法 例 。《 道 路 交 通 條

例 》規 管 所 有 司 機 (包 括 職 業 司 機 )涉 及 道 路 安 全 的 事 宜，包 括 車 輛

和 道 路 的 設 計 和 保 養 、 司 機 的 駕 駛 技 術 、 車 輛 安 全 設 備 的 使 用 ，

以 及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的 行 為 。《 道 路 交 通 (車 輛 構 造 及 保 養 )規 例 》

規 管 車 輛 的 構 造 和 保 養 ， 包 括 改 裝 後 的 安 全 及 司 機 駕 駛 間 須 在 天

氣 惡 劣 時 給 予 司 機 足 夠 的 保 護 ；《 道 路 交 通 (安 全 裝 備 )規 例 》 規 管

車 輛 的 安 全 裝 備 (例 如 車 廂 內 安 全 帶 )；以 及《 道 路 交 通 (交 通 管 制 )

規 例 》 和 《 道 路 交 通 (駕 駛 執 照 )規 例 》 等 。  

 

8. 由 於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的 涵 蓋 範 圍，《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條 例 》

並 不 包 括 車 輛 的 司 機 座 位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該 條 例 保 障 受 僱 司 機 在 並

非 進 行 駕 駛 工 作 時 的 職 安 健 ， 特 別 是 其 僱 主 能 夠 在 切 實 可 行 地 控

制 的 情 況 之 下 減 少 受 僱 司 機 受 傷 的 風 險 ， 例 如 為 司 機 提 供 安 全 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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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 的 工 作 環 境 及 向 司 機 提 供 適 當 的 輔 助 工 具 進 行 涉 及 體 力 勞 動 或

重 複 動 作 的 工 作 。 事 實 上 ， 職 業 司 機 的 僱 主 在 司 機 駕 駛 時 難 以 全

面 確 保 司 機 的 職 業 安 全 ， 因 為 司 機 駕 駛 態 度 、 路 面 情 況 及 其 他 道

路 使 用 者 的 行 為 等，都 不 在 其 僱 主 能 夠 切 實 可 行 地 控 制 的 範 圍 內。 

    

跟 進 工 作跟 進 工 作跟 進 工 作跟 進 工 作     

 

9. 勞 工 處 會 繼 續 與 職 安 局、其 他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行 業 職 工 會 合

作 ， 積 極 推 動 改 善 職 業 司 機 的 職 安 健 狀 況 。  

 

 

 

 
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

勞 工 處  

2012 年 11 月  




